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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:谭吉勇,男,1969年6月28日出生,汉族,农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兴龙镇春花山村4组54号,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906282013。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周相荣，重庆市丰都县社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。
    被告:叶永平,男,1947年2月7日出生,汉族,农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兴龙镇十字口村8组,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4702071899。
原告谭吉勇与被告叶永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，本院于2019年01月11日立案后，依法适用简易程序，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原告谭吉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相荣、被告叶永平到庭参加诉讼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原告谭吉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：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计92673.34元。事实和理由：2018年7月16日上午8时许，原告在丰都县兴龙镇四好公路建设工程做工时，被被告叶永平驾驶的无证电动三轮车撞伤，后送往丰都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，住院31天好转出院，共花去医疗费29787.34元，被告支付医疗费22000元。后经丰都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认定，被告负此次事故全部赔偿责任，经重庆市涪陵司法鉴定所鉴定，鉴定意见为原告的伤残为10级，需1人护理90天，误工180天，营养时限90天。为此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被告叶永平辩称，发生交通事故属实，但原告存在扩大治疗费用，该费用应由原告自己负担，其余费用计算过高，应依法计算，另被告已70余岁且身体残疾无履行能力，望酌定判决。
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：2018年7月16日上午8时许，叶永平驾驶无号牌“雅之丽”牌电动三轮车从兴龙镇接龙场出发沿仁兴路往兴龙镇方向行驶，当车行驶至重庆市丰都县仁兴路6公里100米时，与行人谭吉勇相挂撞，造成谭吉勇受伤，当日谭吉勇被送往丰都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，诊断为L2锥体压缩性骨折，共花去医疗费29787.34元，残疾辅助器具费2400元，住院期限31天。后经重庆市丰都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认定，叶永平负事故全部责任，谭吉勇无责任。2018年10月16日谭吉勇委托重庆市涪陵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，该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10月17日作出鉴定意见，意见为，1.谭吉勇脊柱损伤致锥体骨折经手术治疗后评定10级伤残；2.受伤之日起90天左右需要1人护理，误工期180天左右，需营养补助90天左右；3.续医费15000元左右，谭吉勇支付鉴定费2100元。谭吉勇与向红梅系夫妻，1993年1月22日生育长子谭祥海，2003年9月21日生育二女谭桂香，2007年8月3日生育三女谭桂铭，上列人员均为农村人口。叶永平已支付谭吉勇赔偿金22000元。
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、第500230120180000136号责任认定书、病历记录、医疗费发票、重庆市涪陵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、鉴定费发票、常住人口登记卡等证据，并经庭审举证、质证、认证予以确认。
本院认为，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：一、责任划分问题；二、赔偿金额的确定等问题。
1、 责任划分问题。叶永平驾驶无号牌“雅之丽”牌电动三轮车将谭吉勇致伤，叶永平有过错，谭吉勇无过错，依法叶永平应对谭吉勇承担全部赔偿责任，责任范围为医疗费，残疾赔偿金，残疾辅助器具费，被扶养人生活费，误工费，交通费，鉴定费，住院伙食补助费，营养费，续医费等。
2、 赔偿金额的确定等问题。谭吉勇的损失应依法计算。1.医疗费以发票为依据计算为29787.34元；2.残疾辅助器具费以发票为依据计算为2400元；3.住院伙食补助费本应以60元/天进行计算，但原告自认50元/天，为此计算为31天×50元/天=1550元；4.护理费本应以120元/天计算，但原告自认100元/天，为此计算为90天×100元/天=9000元；5.营养费酌定为1800元；6.误工费，依法误工费计算时限不超过定残之前一日，因此时限为2018年7月16日-2018年10月16日，共93天，标准为100元/天，计算为93天×100元/天=9300元；7.残疾赔偿金计算为，12638元/年×20年×10%=25276元；8.被扶养人生活费，谭桂香的生活费计算3年，谭桂铭的生活费计算7年，两人生活费计算为，10936元/年×10年×10%÷2=5468元；9.交通费酌定为300元；10.续医费为15000元；11.鉴定费为2100元，以上损失共计101981.34元。扣减叶永平已赔偿谭吉勇的损失22000元，叶永平应赔偿谭吉勇的损失金额为79981.34元。其余必要费用原告未主张不予计算。被告辩称存在扩大治疗费用，没有证据支持，其理由不能成立。
综上所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》第十六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一、二款、第十九条、第二十条、第二十一条、第二十二条、第二十三条第一款、第二十四条、第二十五条第一款、第二十六条、第二十八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交通安全法》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1、 被告叶永平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30日内赔偿原告谭吉勇各项经济损失79981.34元。
2、 驳回原告谭吉勇的其余诉讼请求。
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
案件受理费2116元，减半收取1058元，原告谭吉勇负担158元，被告叶永平负担900元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。


审  判  员  余孝安



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九日

书　记　员　杨明容


[image: ]
- 2 -
[image: ]
- 1 –
[image: ]
image1.png




